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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验收项目概况

林州凤宝管业有限公司环形加热炉余热发电项目，建设性质：属于

技改项目，建设单位：林州凤宝管业有限公司，建设地点：林州市红旗

渠经济开发区林州凤宝管业有限公司内（东经113°49′44″，北纬

36°8′55″），该项目建设规模：余热发电量32400kwh/a。该项目劳

动定员为36人，实行四班三运工作制，每班8小时工作制，年工作日330

天。该项目于2016年4月5日在河南省红旗渠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经济

发展局备案，备案号：豫安林集制造［2016］05466；林州凤宝管业有

限公司委托河南安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

2016年4月19日编制完成，林州市环境保护局于2016年8月2日以（林环

建表[2016]19号）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批复，2017年6月开工

建设，2018年4月竣工，2018年4月对该项目建设的相关设备及配套的环

保设施进行了调试，各项设备及环保设施运转正常，申请该项目竣工环

保验收。

林州市环境保护监测站于2018年6月7日对该项目的建设情况及周边

环境进行了现场勘查，查阅相关技术资料，开展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监测工作，本次验收是对林州凤宝管业有限公司环形加热炉余热发电项

目进行噪声验收，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号）的规定和要求，对

该项目进行厂界噪声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

本次验收的范围及内容：林州凤宝管业有限公司环形加热炉余热发

电项目；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监测。

林州市环境保护监测站于2018年6月12日和6月13日到该公司进行了

厂界噪声监测；根据现场厂界噪声监测结果，林州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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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林州凤宝管业有限公司环形加热炉余热发电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噪声监测报告。

2、验收依据

2.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2.1.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2.1.2 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国

务院令第 682号）；

2.1.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环境保护部令44号；

2.1.4 环境保护部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

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号）；

2.1.5《河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确认书》河南省红旗渠经济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局（豫安林集制造［2016］05466）2016年4月5

日；

2.1.6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

声环境功能区标准限制。

2.2 建设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规范

2.2.1 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关于规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有关事项的通知（豫环办[2018]95号）；

2.2.2《对林州凤宝管业有限公司环形加热炉余热发电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河南安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报批版），2016年4月；

2.2.3 安阳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对《河南安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意见》（林环建表[2016]19号），2016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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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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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程建设情况

3.1 项目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林州凤宝管业有限公司环形加热炉余热发电项目位于河南省安阳市

林州市姚村镇龙泉庄村南（东经113°49′44″，北纬36°8′55″），

本项目东侧为龙安路，南侧为三力铸业有限公司，西侧为道路，北侧为

安姚公路，北侧距龙泉庄村237米。详见项目地理位置图见附图一，周

边环境示意图见附图二，厂区平面布置图见附图三。

3.2 建设内容

林州凤宝管业有限公司环形加热炉余热发电项目，主要产品：电力，

年设计发电规模：32400kwh/年；工程组成及建设内容：林州凤宝管业

有限公司环形加热炉余热发电项目，占地面积1300m
2
,其中建筑面积

636m
2
;主要设备有：高温中压余热锅炉12t/h台，1×4.5MW蒸汽式汽轮机

一台，5MW发电机一套、变电装置、配电装置、水冷系统、铺机设备各

一套。该项目环评设计总投资3000万元，环评设计环保投资10.1万元，

环评设计环保投资占总投资比例0.34%；实际总投资2990万元，实际环

保投资16万元，其中噪声污染防治环保投资10万元，实际环保投资比例

12.99%；

3.2.1 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及批复对比情况见表 3-1

表 3-1 项目主要建筑物一览表

项目
内容及规模

环评面积 实际面积 与环评是否一致

占地面积 1300m² 1300m²

与环评一致
总建筑面积 636m² 636m²

车间 / /

办公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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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项目主要设备建设情况见表3-2

表 3-2 项目主要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环评数量 实际数量

1 高温中压余热锅炉 12t/h 2台 1台

2 蒸汽式汽轮机 1×4.5MW 1台 1台

3 发电机组 5MW 1套 1套

4 变电装置 / 1套 1套

5 配电装置 / 1套 1套

6 水冷系统 / 1套 1套

7 铺机设备 / 1套 1套

3.3 生产工艺

生产工艺流程说明：本项目主要为利用环形加热炉高温烟气使余热

锅炉产生蒸汽经汽轮机进行发电。厂区现有φ273 和φ159 环形加热炉

各一台。通常整个环形加热炉完成预热、加热、保温后，烟气排出炉

外，一般排烟温度在 750-900℃左右，再经过环形加热炉烟气出口的空

气预热器将用于燃烧的空气预加热到 350-450℃，从而降低燃料消耗

量。空气经过空气预热器加热后，φ273 加热炉烟气温度降至 490℃-

510℃（实测值），φ159 加热炉烟气温度降至 390℃-410℃（实测

值），然后直接排出炉外，通过烟囱自身抽力，将热烟气抽出炉外，

通过烟囱排大气，无形中将这些烟气余热白白浪费。本项目通过将环型

加热炉燃烧用空气由原来的加热炉出口高温烟气直接进入空气预热器进

行加热，改为在环形加热炉后利用高温烟气先经过余热锅炉，产生高参

数蒸汽从而推动汽轮机进行发电。进入汽轮机的蒸汽做功后排入冷凝

器，通过循环冷却水冷却后使进入冷凝器的低压乏汽凝结成水。凝结水

由凝汽器热井经总管引出，通过凝结水母管供给二台 110%容量凝结水泵

（一台工作一台备用），凝结水泵出口经汽封加热器、低压加热器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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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送至除氧器（汽封加热器为表面式热交换器，用以凝结轴封漏汽和低

压门杆漏汽，其微真空状态由汽封加热器风机维持，以防止蒸汽漏入大

气及汽机润滑油系统或者空气漏入汽机。凝结水加热及除氧系统采用二

级低压加热器依次梯级利用各级抽汽压力分别加热凝结水），回用于余

热锅炉。

进入余热锅炉的高温烟气经高、低温过热器、蒸汽蒸发器、外挂的

空气预热器后，温度降到 145℃左右进入引风机，由引风机加压，送入

厂区原有烟囱排放。

生产工艺及产污节点示意图

加热炉

废气

加热炉

废气

273余热锅炉
159余热锅炉

蒸汽凝气器 汽轮机 蒸汽凝气器

噪声

发电机

噪声

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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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噪声污染防治设施

4.1 噪声污染防治设施及措施

本项目噪声来源主要为汽轮机和发电机组设备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噪

声。通过对主要高噪声源采取安装减震垫、消声器、隔声罩、厂房隔音

等降噪措施处理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厂界噪声均可达到《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限值要

求，不会对厂区周围的环境产生显著影响。

4.2 噪声污染防治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见表 4-1

表 4-1 环保投资估算及“三同时”验收一览表

序号 项目内容 环评措施
环评投资

(万元)
预期处理效果 实际措施

实际投资

(万元)

1

汽轮机和发电

机组设备的噪

声控制

基础减振、消声

器、厂房隔音、

隔声罩

10

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中 2 类标准

一致 10

5、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表中对噪声的主要结论与建议及审批部门审

批决定

5.1 环评报告表结论及环境影响分析

1、工程建设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施工期主要为汽轮机机房和除氧控制间及设备的安装，为减少

施工噪声对周围声环境的影响，建设施工时采取如下措施：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国家关于建筑施工厂界噪声控制的要求进行施工，

并尽量分散噪声源。

施工时间不安排在晚上10时次日早晨6时，或在该时间内不使用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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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施工机械，同时，应尽量采用低噪声施工机械设备。

加强施工机械的维修、管理和保养，保证其处于低噪声、高效率的

状态。

在施工设备的选型上尽量采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避免

在同一时间安排大量高噪音设备，以免局部声级过高；加强对设备的维护、

养护，闲置设备应立即关闭。施工噪声较大的机械应尽量在白天施工，尽

量避免夜间施工。采取上述措施后，厂界噪声可满足GB12523-2011《建筑

施工场界噪声标准限制》要求，将施工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降至最小。

2、营运期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噪声影响评价结论

本项目噪声来源主要为汽轮机和发电机组设备运行过程中产生的

噪声，噪声源强在 75～90dB(A)之间。经基础减震、墙体隔音和距离衰

减后，厂界噪声值可以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类标准(昼间 65dB(A)，夜间 55dB(A))，不会对周

围环境产生显著影响。

总结论：评价认为，林州凤宝管业有限公司环形加热炉余热发电项目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合理；在采取环评要求的污染防治措施下，对周

围地区环境影响不大。因此，从环保角度分析，该项目可行。

5.2 环评报告表主要建议

1、项目建成投运后应合理操作，严格管理，防止因环保设施运行

不正常而导致污染 物超标排放。

2、为操作工人佩带必要的防护用具，以免危害工人身心健康。

对生产设施规范管理， 对高处作业、行走的设施要建设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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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施工及营运期间，应加强物料管理，防止水土流失，保

护生态环境。

4、将水泵等高噪声设备置于车间内，以减轻噪声对环境的影

响。

5.3 审批部门批复意见

一、批准林州凤宝管业有限公司林州凤宝管业有限公司环形加热炉

余热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该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占地面积

1300m
2
,建设地点位于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林州凤宝管业有限公司院

内，项目建设余热锅炉两套，汽轮机一套，除氧控制间一座，配套水处

理系统等。

二、该项目在建设期应在施工现场四周设置围挡，定时对场地洒水

抑尘，对物料运输车辆车厢使用帆布遮盖，对固定噪声源建临时隔声间，

并禁止夜间进行施工；对施工时产生的建筑垃圾全部运至垃圾填埋场处

理。

三、项目冷却循环水应定期补充，不得外排；锅炉饮水制备废水应

用于厂区洒水抑尘，不得新增废水排放；对噪声源进行合理布局，采取

安装隔声材料、减震垫、距离衰减等措施，同时加强绿化，进一步抑尘

降噪以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不得新增生活垃圾排放；废机油交由资

质单位处理，不得造成二次污染。

四、项目建成单位应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物

防治措施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并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确保各类污

染物稳定达标排放，项目竣工后，按规定程序向我局申请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运。

五、本批复自下达之日起 5 年内有效。项目的性质、规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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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

动，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6、厂界噪声验收执行标准

厂界噪声验收监测执行标准及限值

7、厂界噪声监测

7.1 厂界噪声监测内容见表 7-1

表 7-1 厂界噪声监测内容

监测点位示意图见 7-1

噪声监测点位

污染物

名称
执行标准及监测方法 污染因子

标准限值

单位 数值

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3 类标准排放限值

东、南、西、北

厂界噪声

昼间 dB（A） 65

夜间 dB（A） 55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在公司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厂界

各布设一个监测点位，共4个监测点位
厂界噪声等效声级

每天昼、夜间各1次，

连续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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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敏感点噪声监测

未设置厂界外噪声敏感点监测点位

8、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本次验收厂界噪声监测严格执行原国家环保总局颁发的《环境监测

技术规范》和《环境监测质量保证管理规定》(暂行)实施全过程的质量

保证。具体措施如下：

1、监测期间检查生产工况，生产负荷应大于75%额定生产负荷，各

污染治理设施均应正常稳定运行。

2、合理布设监测点位，保证监测结果具有科学性和可比性。

8.1 监测分析方法

1、监测分析方法和方法来源及检出限一览表见表8-1

表 8-1 监测分析方法和方法来源及检出限一览表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分析方法及方法来源 监测仪器 检出限

1 厂界环境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声级计法 GB 12348-2008

多功能声级计

AWA5680
/

2、监测项目及监测分析仪器情况一览表见表8-2

表 8-2 监测项目及监测分析仪器情况一览表

3、监测人员资质

参加监测人员均已按照国家规定要求进行上岗培训并颁发相应岗位

的上岗证书，做到了监测人员持证上岗。

8.2 噪声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噪声监测仪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或技术要求，对使用的监测仪器均

序号 监测项目 使用仪器 编号 检定情况

1 噪声 多功能声级计 AWA5680 LZYQ-035 已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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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测量前、测量后校验，采样和分析过程中严格按照《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进行采样和分析。

表 8-3 多功能声级计AWA5680校准结果

9、厂界环境噪声验收监测结果

9.1 验收监测期间的生产工况

厂界环境噪声验收监测期间，林州凤宝管业有限公司正常生产，生

产设备及环保设施运行正常，厂界噪声监测期间的生产工况见表9-1。

表 9-1 验收监测期间的生产工况统计表

时间 设计发电量(kwh/d) 实际发电量(kwh/d) 生产负荷（%）

2018.6.12
98182 82100 84

2018.6.13 75700 77

注：年工作日330天（实际产量由林州凤宝管业有限公司提供）

（1）验收监测期间，该项目生产负荷为77%、84%。通过生产工况统

计表可知，该项目的生产工况能够满足国家对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监测条件，生产负荷大于75%额定生产负荷要求。

（2）验收监测期间，该项目的生产设备及环保设施运行正常。

9.2 厂界噪声监测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见表 9-2。

表 9-2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

监测

点位

昼间dB（A） 夜间dB（A）

执行标准

2018.6.12 2018.6.13 2018.6.12 2018.6.13

校准日期 项 目 单位 标准声源 测量前后声压级 声压级的差值

2018.6.12

2018.6.13

使用前校准
dB（A）

94.0 94.0 0

使用后校准 94.0 9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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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厂界 58.2 57.6 44.1 47.2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

3 类标准限值

昼间：65dB(A)、夜间：55dB(A)

北厂界 53.8 57.4 46.9 48.0

西厂界 57.2 57.8 42.8 49.3

南厂界 56.6 57.0 45.1 46.6

标准限值 65 55

验收监测期间，该公司的生产设施及环保设施运转正常，东、南、

西、北厂界昼间噪声测定值为 53.8～58.2dB(A)，夜间噪声测定值为

42.8～49.3dB(A)，东、南、西、北厂界昼间、夜间噪声均未超出《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3类标准限值

（昼间 65dB(A)，夜间 55dB(A)）要求。

10、验收监测结论

10.1 厂界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该公司的生产设施及环保设施运转正常，东、南

西、北厂界昼间噪声测定值为53.8～58.2dB(A) ，夜间噪声测定值为

42.8～49.3dB(A) ，东、南、西、北厂界昼间、夜间噪声均未超出《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3类标准限值

（昼间 65dB(A)，夜间 55dB(A)）要求。该公司环形加热炉余热发电项

目已对产噪设备经基础减震、墙体隔音和距离衰减后降噪措施，已按

照环评要求落实到位。

10.2 建议

10.2.1 加强环保管理，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10.2.2 成立环保小组，定期进行培训，指定生产设备和环保设施

专人负责，加强员工的环保意识，定期对产噪生产设备及降噪设施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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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理和维护，减少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10.2.3 在公司厂界四周尽量加栽高大乔木，进一步完善厂区绿化

和保洁工作，以有效抑制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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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一 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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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二 项目周边环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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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三 厂区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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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项目备案书


